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办理非诉讼业务规则

一、总则

1、 为规范本所律师办理非诉讼业务的执业行为，提高非诉讼业务的水平，特制订本规则。

2、 非诉讼业务开展的成功与否、非诉讼业务水平的高低，体现了一个律师事务所的整体业务层面，因此，非诉讼业务将是本所未来主要拓展的业务领域。

3、 根据目前本所的业务现状及合伙人会议通过的《十年战略发展规划纲要》，非诉讼业务主要涵盖以下范围(可根据业务发展情况相应增加或修正)：

(1)  公司与商务业务；

(2)  证券、资本市场业务；

(3)  银行、金融业务；

(4)  房地产业务；

(5)  知识产权业务；

(6)  涉外业务。

4、 本规则旨在列出本所律师在办理非诉讼业务时普遍适用的原则性规定，各业务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制订本业务部门的单项实施细则(如需要)。

5、 本所管委会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所实际情况的变化，每[  ]月对本规则进行修订。

二、办理非诉讼业务的基本工作规则

(一) 普遍性工作规则

6、 一份聘请或代理合同是我们向客户提供法律服务的前提，无论是一般性的日常法律顾问服务，还是某特定的专项法律服务，任何非诉讼业务，应首先以本所名义与客户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或法律顾问聘请合同(合同可按照本所的标准合同格式文本或客户要求的文本签订)，并在合同中明确主要的经办律师及其职责，职责的确定要适当而准确，不应为迎合客户的需要而无限扩大。如因特殊原因无法在办理业务之前签订合同，经办律师应在事后尽快与客户补签合同。

7、 非诉讼业务的基石是各类书面文件的整理与归档，在与每一个客户或每一个项目进行初步接触时，就应当即刻为其建立专门的档案。本所应建立一整套完善、高效并易于管理的文件档案系统，按照类别分类进行管理，必要时可利用本所建立的网络和数据库系统对客户进行管理。

8、 在与客户进行初次接触后，经办律师应根据所了解或掌握的情况向客户提交一份尽可能详尽的文件清单或工作程序(这些清单和程序应根据本所的业务发展随时完善和补充)，并依据这些清单和程序向客户展开初步的尽职调查。

9、 尽职调查是我们开展下一步工作的增础，尽职调查的过程也是发现问题的过程，我们应尽可能充分掌握并分析客户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寻求解决之道。

10、 强调非诉讼业务的专业化合作与分工，我们应当成为各方面的专才，而不是全才，因此，在所内建立一套有效的沟通、交流机制也是非诉讼业务的一个重要环节，谨记在任何时候，我们是一个整体在为客户提供服务，而不仅仅是某个人。

11、 除不宜公开的事情可以采取口头沟通的方式外，坚持以可以留下记录的书面方式(如传真、信函、电子邮件等)、采用本所统一的格式文本与客户进行沟通和交流，以书面方式提交我们的看法、建议或意见。

12、 一般情况下，建议在办理非诉讼业务过程中要尽可能制作工作底稿或工作记录，并记录我们为客户提供服务的时间和内容。工作底稿即是我们工作过程的原始记录，保证在任何时候我们的工作都是扎实、严谨的，经得起事实和时间的检验。

13、 任何时候都要谨记，客户聘请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为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而不是一味地提出问题、制造问题，却不主动去为客户找出专业、有效的解决方案。

14、 经办律师在办理非诉讼业务过程中，应自觉履行保密义务，未经客户许可，不得向与业务无关的第三方或新闻媒体泄露有关客户或业务的秘密信息。

(二) 尽职调查

15、 在与客户初次接触或初次会谈后，应根据初步了解或掌握的情况，在第一时间内(原则上不超过三天)向客户发出一份书面的尽职调查清单，尽管这时的清单内容可能是不完整或并不具有针对性的。

16、 向客户提供的尽职调查清单中，首先应说明尽职调查的目的(根据不同的业务及要求)，以及为配合我们的尽职调查而需要客户所做的事情，要求应尽可能具体而明确，让客户充分知晓我们的行为是基于对方的利益考虑。

17、 尽职调查清单的主要内容是需要客户向我们提供为完成有关业务所需要的各类文件，一般情况下，其大类可包括(可视具体业务要求相应地删减或修改)：

(1)  公司的组织架构文件；

(2)  公司各类资产的文件；

(3)  公司的各种贷款、融资文件；

(4)  公司的重大合同、协议；

(5)  公司的经营业务，以及所涉及的政府审批或许可；

(6)  公司的各种税务文件；

(7)  公司雇员的劳动文件；

(8)  公司的各类保险文件；

(9)  公司涉及的各类诉讼、仲裁或争议的文件；

(10)  其他。

18、 尽职调查清单的结尾部分应说明可能根据业务的进展随时向客户发出补充的文件清单或要求。

19、 为保证工作的安全性和隐密性，尽职调查清单的最后应特别说明未经我们许可，不得将尽职调查清单传阅于其他第三方。

20、 发出调查清单后，应主动以电话或电子邮件方式告知对方，请对方查收，必要可向对方作简单说明。直接的沟通会让客户感觉到你很重视他。

21、 通常情况下，客户能否及时向我们提供各类文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工作的主动性，在给予客户一定的准备时间后，我们应记住在适当时间主动催促客户，这往往会让他会感觉到你比他们还重视项目的进展。

22、 注意在任何时候向客户承诺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时限要留有余地。

(三) 工作过程

23、 在取得第一步文件或资料后，尽快将这些文件资料整理归档并进行初步审核，尽可能熟悉、掌握项目的基本情况，同时，应有针对性地收集、查阅可能需要用到的主要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作为我们处理问题的法律依据。

24、 在审阅了客户提供的有关文件后，内部应拟订一个简单的工作程序或计划(不向客户提供)，可能包括：

(1)  需要客户或其他有关方面继续补充提供的文件或资料，另行以补充文件清单的形式向客户发出；

(2)  需要到客户住所、有关资产实地所进行的查验工作；

(3)  需要走访的客户当事人或其他有关人员，并需要做出哪些调查或询问； 

(4)  需要去有关部门所做的调查或查询；

(5)  其他必要的调查或取证工作。

25、 在上述调查、取证过程中，应当制作工作笔录，并尽可能地取得客户或当事人对工作笔录的书面确认，如果其不愿签字确认，应予以特别说明，并注明具体日期。

26、 对于重要的和不可缺少的原始资料及有关方面的问题，应当继续书面的方式向客户或有关人员发出传真或电子邮件，要求予以答复或提供有关的支持性文件、出具有关的说明等。

27、 工作过程中应当注意为客户提供服务的经办律师和工作人员的稳定性，如有任何人员安排方面的变动，应事先与客户沟通并取得其谅解。

28、 注意对所有过程文档的收集、整理和归档，并制订必要的工作底稿，这些过程文档和工作底稿可能构成日后重要的工作依据。工作底稿的内容应大体包括(但不限于)：

(1)  承担项目的基本情况，包括委托单位名称、项目名称、制作项目的时间或期间、工作量统计；

(2)  制定的工作方案、计划及其操作程序的记录；

(3)  客户所提供的所有文件的复印件，包括但不限于客户的设立批准证书、营业执照、合同、章程、重大合同、协议及其他重要文件和会议记录的摘要或副本；

(4)  与客户及相关人员相互沟通情况的记录，对客户提供资料的审查、调查访问记录、往来函件、现场勘察记录、查阅文件清单等相关的资料及详细说明；

(5)  客户出具的书面保证或声明书的复印件；

(6)  对保留意见及疑难问题所作的说明；

(7)  其他相关的重要文件或资料。

上述资料应注明来源。

(四) 拟订调查报告或工作方案(建议)

29、 根据不同客户的需要和业务要求，着手开始准备拟提交给客户的调查报告或工作方案(建议)，注意在没有完全确认每一个问题的情况下，调查报告或工作方案(建议)应注明“第×稿”，并标注出具的日期。

30、 调查报告原则上遵照以下要求：

(1)  开始部分应当说明基于什么样的工作目的，并简要说明我们为客户进行的调查过程和我们都做了哪些主要工作；

(2)  调查报告的内容应当有针对性地，正文部分应当分门别类地列出被调查对象的各种现状(如公司架构、资产状况、合同等)，以及我们在调查过程所发现的法律问题；

(3)  根据客户需要提出我们初步的工作方案或法律建议。

31、 我们向客户所提供的工作方案或法律建议，应建立在有明确法律依据的基础上，并且有操作的可能性，不要提出毫无根据或没有操作可能的建议。

32、 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向客户提出一种以上的方案或建议，并对每种方案或建议的优劣进行分析和比较。我们的建议可以带有倾向性，但应给客户留有选择的机会和可能。

33、 任何情况下，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客户提供可能违法或犯罪的建议。

34、 在向客户提交正式的调查报告、工作方案或法律建议之前，一定要由经办人员对书面资料通篇进行校对，不能出现明显错别字、重大错误或遗漏。

35、 向客户提供的任何调查报告、工作方案或法律建议，应当经过相关业务部门的合伙人或经办律师审核同意后方可发出，并视需要由经办人员签字或加盖事务所公章。

(五) 出具法律意见书

36、 法律意见书是律师事务所要求最严谨的法律文本，基本要求是要做到审慎、尽责。

37、 除信誉良好或与我所有长期业务合作的重要客户外，在没有收到律师费之前，不应先行出具法律意见书。

38、 法律意见书应在穷尽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文件或证据后出具，在没有取得为出具法律意见书所必须的客户或其他有关方面的书面承诺、保证或证明等文件之前，不应签署法律意见书的正本，但可以将标明“第×稿”的草案提供给客户。

39、 一般情况下，法律意见书应当按照下列要求书写：

(1)  法律意见书应当说明出具法律意见书的目的，并作出必须的声明，包括但不限于：我所的执业资格、尽职调查过程、客户的保证和承诺、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和其他依据、我所的保证和法律责任(如有必要)，等等；

(2)  法律意见书内容要客观，观点要明确，所用语词应简洁明晰，不得使用“可能”、“基本”、“也许”等一类含糊不清的措辞；

(3)  对于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而必须要发表意见的事项，可以加上“根据我们的理解”、“我们认为”等用语，必要时还可以从专业的角度，从理论上比较详细地作出分析和判断；

(4)  对已勤勉尽责仍不能对其法律性质或其合法性作出准确判断的事项，可以发表保留意见，并说明相应的理由。

40、 在向客户提交正式的法律意见书之前，一定要由经办人员对通篇进行校对，不能出现明显错别字、重大错误或遗漏。

41、 向客户提供的任何法律意见书，应当经过相关业务部门的合伙人审核同意后方可发出。

(六) 持续跟踪与沟通

42、 项目完成后，所有有关项目的法律文件、记录或资料应封卷妥善保存，保存期限至少7年。

43、 在与客户某一特定的项目完成后，还应不时地以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与客户保持联系，关心项目的进展及现状，并主动询问是否需要提供进一步的法律服务，与其建立、维护良好的情感交流和信息沟通。

44、 经常有选择性地将客户可能需要的一些新的法律、法规发给他们，供客户参考，主动跟踪客户新的业务动向。

45、 对于我所发生的任何变化，包括但不限于名称、地址、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的变更、人员的调整或变化，应当及时以书面的方式通知客户，保证客户可以在任何时候找到我们。

三、本规则的适用与说明

46、 规则的制订是容易的，能否切实履行至关重要，本所的每位律师都有责任遵守本规则的各项条款，不得在执业或其他场合从事任何可能损害本所声誉的行为。

47、 任何律师(包括合伙人、专职律师、助理及其他辅助工作人员)，无论何时加入本所，也无论目前是否执业，均应严格依照本规则的各项要求，反省、约束、检查自己的行为。

48、 严重违反本规则规定的行为，本所管委会有权酌情认定律师执业行为不当，并给予相应惩戒或处罚，包括但不限于训诫或劝告、降职、降薪、公开检讨、劝退、要求赔偿损失等。

49、 本规则经本所管委会成员集体讨论拟订，自公布之日起生效并实施，本所管委会负责对其内容进行解释、修改、增补或撤废。

50、 依据本规则所制订的其他实施细则，以及本所现有的但未包含在本规则范围内的有关执业规定或要求，同样是本规则的有效组成部分。

二○○四年九月

